
   资府办函〔2018〕13 号 

   

  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资阳市 2018 年度城区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方案的通知 

 

雁江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市级相关部门（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资阳市 2018 年度城区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方

案》印发你们，请严格遵照执行。 

   

  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23 日 

 

   

   

  资阳市 2018 年度城区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工 作 方 案 

   
  为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管理，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和区域 

   
  （一）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时间 

   

  按照市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城市建成区内全

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的通知》（资污防“三大战役”办〔2017〕21 号）要

求，自《资阳市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度资阳市城区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

告》发布之日起（包括春节等节假日）。 

   

  （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 

   

  1．资阳市城区范围内，包括资阳市城区“三镇四处”，即：雁江区雁江镇、

松涛镇、宝台镇的城市建成区，以及狮子山街道办事处、莲花街道办事处、三贤

祠街道办事处、资溪街道办事处所辖区域，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2．除城市建成区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以下地点燃放烟花爆竹：文物

保护单位；车站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

存单位；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医疗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校、敬老院；山

林、草原等重点防火区；雁江区、高新区规定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其他区域。 



   

  二、职责分工 

   

  雁江区政府是 2018 年度禁燃禁放工作的责任主体、工作主体，市大气办具

体协调相关事宜，相关部门履行各自工作职责。 

   

  （一）雁江区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市政府总体部署，高度重视，制定方案，

落实责任，切实做好市建成区范围内全面禁燃禁放有关工作。 

   

  （二）公安部门：在资阳城市建成区内，严禁核发举办焰火晚会或者其他大

型焰火燃放活动许可。 

   

  （三）安全监管部门：在资阳城市建成区内，严禁核发烟花爆竹临时销售许
可。 

   

  （四）环境保护部门：加强资阳城市建成区内大气污染防治监测和污染大气

预警通报。 

   
  （五）城市行政执法部门：负责严禁资阳城市建成区内占道经营烟花爆竹。 

   

  （六）工商部门：负责查处资阳城市建成区发布非法销售烟花爆竹广告行为。 

   

  （七）供销部门：负责资阳城市建成区烟花爆竹经营企业及有合作关系的经

营店（点）管理。 

   

  （八）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严禁资阳城市建成区占道经营烟花爆竹许可。

指导资阳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小区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和管

理。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宣传，广泛动员。市级有关部门和雁江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要

加强资阳市城区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工作，通过广播电视、电台、网络、

报刊、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宣传烟花爆竹燃放对空气污染和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

提前发布《通告》，引导群众自觉遵守资阳市城区内禁止燃放的规定，争取群众

的理解和支持。组织基层组织及社会力量，深入机关、医院、学校、社区、殡仪

婚庆服务单位等，采取建立宣传站、摆放展板、发放告知卡、宣传标语等形式开

展宣传教育。公布有奖举报电话，鼓励群众积极提供违法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线索。 

   

  （二）强化排查，严厉查处。市区两级公安、安全监管、环境保护、城市行

政执法、工商、供销、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要加强执法检查和巡查，对违反规定

生产、储存、运输、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单位、网点和个人依法进行查处。加

强对歌舞厅、宾馆、饭店等场所及举办婚庆等活动的检查，严防以燃放“冷烟



花”、“舞台烟花”等名义进行非法燃放。对单位和个人违法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的，一经发现，立即制止，收缴其烟花爆竹，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由公安机关从严查处。 

   

  （三）强化督导，落实责任。春节期间，市级有关部门和雁江区政府、高新

区管委会要加大督导巡视工作力度，要通过日常检查、随机抽查等多种方式进行

督导检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责任落实到位。辖区公安机关要与资阳市城

区内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等签订《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保证书》，

明确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烟花爆竹禁放管理责任人，坚决杜绝本单位人员违法违

规燃放行为。 

   

  （四）强化配合，统筹推进。市级有关部门和雁江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要

按照职责分工，各尽其责，加强协调配合和联合执法检查，要加强春节期间值班
工作，密切与有关部门、单位的联系沟通，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确保各项措

施落实到位。雁江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要组织有关部门和街道（乡镇）、社区

居委会等基层组织，对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工作，特别春节期间的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及时发布通告，做好禁放工作的组织管理、宣传发动、查处打击等各项工作。 

   
   

 


